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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餐飲管理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通訊審查紀錄 

審查時間：110年 3月 3日至 110年 3月 5日下午 5時 

審查委員：黃世昌、胡樹𣫙𣫙、游婉雲、林奕亘、陳仁姮、劉啟明、黃衍貴、梁秀芸、陳瑩真、張 

  沐春、何家慈、鄭詠融、程柏嘉、官梵鈴、張瀚勻、陳伯睿、劉承祐、賴彥丞、張莀 

、陳暐捷、李怡臻 

審查案件：計 1件 

案  由：有關研三舍餐廳美食街原鍋 BAR攤位提出更換協力廠商「又盈食堂」案，其販售品項共

計 19種品項，請討論。                                          (杏一公司提) 

說  明：一、依 110年 2月 18日杏一公司申請表辦理。  

二、考量師生用餐權益，本組業於 110年 2月 25日邀請學生代表參與協調會議並達成共

識，詳會議紀錄（詳附件），依會議共識於 2月 25日至 3月 2日先以電子郵件徵詢

委員「本案是否同意採通訊投票方式表決」經過半委員 (12票)同意採通訊投票方

式表決。故於 3月 3日至 3月 5日採通訊投票方式提請委員審查是否同意本案。 

決  議：依 110年 3月 5日通訊投票統計結果：同意 18票，不同意 0票；同意更換協力廠商「又

盈食堂」及販售品項。 

監票人：事務二組陳瑩真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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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相關業務協調會議 

時間：110 年 2 月 25 日中午 12 時 

地點：中正堂 2 樓會議室 

主席：陳瑩真組長                                                  紀錄：傅淑萍 

出席人員：何家慈、陳伯睿、官梵鈴、程柏嘉、劉承佑、張瀚勻、李怡臻、張原榕、陳溫

亮、王可欣、謝淑珍、莊惟媜、黃麗玲 

廠商代表：張雅玲、洪昀辰、鄭湘議、沈燕琪 

壹、 業務單位報告：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研三舍餐美食街新引進協力廠商「又盈食堂」商品、價格說明案，請討

論。 

說  明：依杏一公司 110.2.18 企劃書辦理（詳附件 1）。 

擬  辦：如經出席學代初步同意，提餐管會討論。 

結 論：同意，經出席學代討論結果，本案因考量學期中學生用餐需求及廠商進駐時 

程，先以電子郵件徵詢委員本案是否同意採通訊投票方式表決，如經過半委

員同意(11 票以上)則採通訊投票方式表決。 

案由二：有關一餐便利商店採自營便利商店案，請討論。 

說 明：依湘之坊說明書辦理。（詳附件 2）。 

擬  辦：討論結果送總務處報告。 

結 論：經與出席學代討論後，以不空櫃為優先，故請廠商先試自營便利商店，期限

為一年，期滿前須依評鑑分數及視教職員生反映意見為基準，做為是否繼續

採自營方式之決策依據，且評鑑與決策結果應提送餐管會。本案將報告總務

處後，確認具體執行方式。 

後續辦理情形：本案經向總務處報告後，為維護本校師生權益暨便利商店品質，本組

研擬自營便利商店一年期滿得否續採自營方式經營之評鑑標準及程序

如下： 

(1)、依 109 學年第 1 學期本校 4 家便利商店評分，及本校評鑑要點最

低合格分數(60 分)綜合平均計算後分數為 77.17。以此為參考基

準，本案自營便利商店試行一年期間之 2 次評鑑分數，平均數須達

77 分以上，始得續採自營方式經營。若未達 77 分，廠商須依承諾

無條件撤除便利商店，更換連鎖超商進駐，折扣依契約規定維持不

變。 

(2)、上述評鑑結果，經提送餐管會報告後，據以辦理後續續行自營或退

場事宜。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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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廠商承諾事項另配合討論後結論調整修正版（詳附件３）。

(4)、本案俟會議紀錄簽准後通知廠商執行，並於下次餐管會議報告。

參、 其他討論事項： 

一、 有關餐廳加裝隔板是因疫情加重，考量開學在即，為維護教職員工生之健康，

餐廳用餐仍須保持社交距離，用餐區以隔板進行區隔，廠商亦每日進行消毒作

業。後續將視疫情狀況予以調整。 

二、 有關餐廳廠商快閃優惠活動，可由權責單位於校園公告宣傳，也請學聯會於粉

專網頁宣傳。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1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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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學生第一餐廳 

湘之坊自營便利商店方案說明 
一、 凡貴校教職員持本校發送員工生日禮券(限便利商店類型之禮券或儲值

卡)至本公司便利商店可兌換面額加一成之本公司餐券。 

二、 為創造歡樂氣氛，只要教職員單次兌換 1000 元以上(含1000元)的生日禮券至本

公司福利社兌換餐券時，可選擇加贈蛋糕一份或面額一成的餐券。 

三、 本公司自營便利商店依合約規定：凡校內教職員生來店消費可享九折優

惠。 

四、 教職員的生日禮券除了可加一成兌換本公司餐券外，持券至便利商店消

費亦享九折優惠。 

五、 持本公司餐券可於第一餐廳便利商店及美食街皆可使用。本公司餐券有各

種面額（5 元、10 元、20 元…80 元），使用起來更便利。 

六、 在合約期間內，本校教職員之生日禮券皆可兌換並使用本公司之餐券。 

七、 本公司便利商店不同於四大超商，可以更平易近人的價格提供各式多樣

化商品，例如：TQF 認證的瓶裝水，每瓶售價 10 元， 打九折後只要 9 
元；四大超商所販售的空氣包至少要 25-35 元， 本公司所販售的空氣包只要 
20 元…。 

八、 本公司便利商店不同於四大超商多為微波食品，將提供現場製作的各式熱

食點心，例如：現烤鬆餅、現烤披薩、烘焙麵包、手工製作的包子饅頭、有數十

種選擇的關東煮及不同口味的湯頭、還有多種口味的茶葉蛋（竹炭、養生、

味噌、紅茶…）。 

九、 因為一餐未營業已有一段時日，學生消費習慣已多轉移至其他餐廳，這

次希望能藉由生日禮券之兌換吸引更多的人潮至一餐消費。 

十、 本公司便利商店獲利僅設定一成，希望能拋磚引玉，與四大超商有所區隔，以平價

、多元、現作熱食，吸引更多人潮至一餐消費。 

十一、本公司自營便利商店試行一年後若經校內教職員生多次反映不佳至貴校

餐管會議提案決議退場，將無條件更換連鎖超商進駐， 折扣依契約規定

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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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第一餐廳 

     湘之坊自營便利商店方案說明修正版 

一、 凡貴校教職員持貴校發送員工生日禮券(限便利商店類型之禮券或儲值卡)
至本公司便利商店可兌換面額加一成之本公司餐券，單次兌換達 1000 元以

上(含1000元)，可再加贈蛋糕一份或面額一成的餐券。 

二、 本公司自營便利商店依合約規定：凡校內教職員生來店消費可享九折優惠

。 

三、 教職員的生日禮券除了可加一成兌換本公司餐券外，持券至便利商店消費

亦享九折優惠。 

四、 持本公司餐券可於第一餐廳便利商店及美食街皆可使用。本公司餐券有各種

面額（5 元、10 元、20 元…80 元），使用起來更便利。 

五、 在合約期間內，本校教職員之生日禮券皆可兌換並使用本公司之餐券。 

六、 本公司便利商店不同於四大超商，可以更平易近人的價格提供各式多樣化

商品，例如：TQF 認證的瓶裝水，每瓶售價 10 元， 打九折後只要 9 元；四

大超商所販售的空氣包至少要 25-35 元， 本公司所販售的空氣包只要 20 元…。 

七、 本公司便利商店不同於四大超商多為微波食品，將提供現場製作的各式熱食

點心，例如：現烤鬆餅、現烤披薩、烘焙麵包、手工製作的包子饅頭、有數十種選

擇的關東煮及不同口味的湯頭、還有多種口味的茶葉蛋（竹炭、養生、味噌、

紅茶…）   

八、 因為一餐未營業已有一段時日，學生消費習慣已多轉移至其他餐廳，這次

希望能藉由生日禮券之兌換吸引更多的人潮至一餐消費。 

九、 本公司便利商店獲利僅設定一成，希望能拋磚引玉，與四大超商有所區隔，以平價、

多元、現作熱食，吸引更多人潮至一餐消費。 

十、 自營便利商店營業時間願配合學生特定考試期間延長調整，亦可採誠實商

店或販賣機型式提供服務。 

十一、本公司自營便利商店試行一年後若經校內教職員生多次反映不佳至貴校

餐管會議提案決議退場或評鑑分數未達77分以上，將無條件更換連鎖超商

進駐， 連鎖超商折扣依契約規定維持不變。 
 


